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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30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校内调动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校内调动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1 年第 5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47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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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校内调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内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实行教

师岗、管理岗和其他专业技术岗人员在校内的合理调动，建立切

实可行的人才激励机制和人员合理流动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内调动是指学校根据各部门的工作需要和人员

编制情况，对符合调动条件的在编在岗教职工进行跨岗位或者跨

部门的调整。本办法适用范围为在编在岗教职工（含人才租赁制

教职工）。 

第三条  校内调动原则 

（一） 遵循科学合理，按需调动的原则； 

（二）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录用的原则。 

第四条  校内调动基本条件 

申请跨岗位类别调动的，一般应在原岗位工作满 4 年。岗位

类别是指：教师岗、专职辅导员岗、其他专业技术岗、管理岗。 

（一） 申请教师岗基本条件 

1. 具有与申请岗位专业相近的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及以上

职称；如申请专职辅导员岗位的，要求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2. 中级职称及以下人员，原则上年龄在 35 周岁及以下（截

至当年 12 月 31 日）； 

3. 高级职称人员，原则上年龄需在 40 周岁及以下（截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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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且任现职以来达到学校现行的教师高级职称的

评审条件。 

（二） 申请管理岗基本条件 

1. 一般应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专业性、技

术性强的岗位须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与所申请

岗位相关的专业背景或工作经历； 

2. 科级及以上干部申请调动须先经组织部审批同意。 

（三） 申请其它专业技术岗基本条件 

具有专业对口或相近的研究生或本科学历，本科学历者还须

具有对应岗位需要的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第五条  校内调动程序 

（一） 下达校内调配指标 

各用人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向人力资源处提出校内调配的申

请；如属超编单位提出申请的，由用人单位向学校机构编制委员

会提出，经审批同意后由人力资源处下达校内调配指标。 

（二） 发布校内招聘启事 

经学校研究决定后，由人力资源处在学校校园网主页统一发

布校内岗位调配启事。 

（三） 报名 

申请岗位调动人员须先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持《华南农业

大学校内调动审批表》（附件 1）到人力资源处报名。科级及以

上干部须先经组织部审批同意，辅导员还须经党委学生工作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批同意。人力资源处对申请人进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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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审核，审核通过后报用人单位，由用人单位组织考核。 

（四） 考核面试 

用人单位成立考核小组，小组成员须与单位岗位设臵与聘用

委员会成员相一致。考核小组负责考核面试，考核面试内容由用

人单位自行确定，原则上应包括个人自述、现场问答等考核环节，

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可加入岗位技能测试。教师岗位的考核面试还

须包括试讲、学术报告等考核环节，考核小组成员除学院岗位设

臵与聘用委员会成员外，还须增加拟入职系、教研室的教师代表。

如考核小组成员与被考核人员存在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

需进行回避。 

考核面试评分情况应如实记录在《面试情况记录表》（附件

3）中。考核面试结论须经用人单位党政联席会或单位负责人集

体会议审议通过。 

（五） 确定录用人员名单 

用人单位将拟录用人员的《华南农业大学校内调动审批表》

和《面试情况记录表》交人力资源处，科级及以上干部还须提交

《干部任免审批表》（一式 2 份）。 

组织部、人力资源处等相关单位对拟录用人员进行复核，报

学校审批后公示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六） 办理校内调动手续 

人力资源处通知录用人员办理校内调动手续，录用为科级及

以上干部的人员由组织部发文任命。 

第六条  调动后岗位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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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同一岗位类别内调动，其新岗位聘任级别不变。 

（二） 在教师岗、专职辅导员岗、其他专业技术岗之间调

动，其新岗位聘任级别不变。 

（三） 从管理岗转到教师岗、专职辅导员岗、其他专业技

术岗，按其任职资历、职称、学历情况聘任相应岗位： 

1. 具有副高级职称人员，新岗位聘任为专业技术岗七级； 

2. 具有中级职称 12 年以上者，新岗位聘任为专业技术岗八

级； 

3. 具有中级职称 6 年以上不满 12 年者，新岗位聘任为专业

技术岗九级； 

4. 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中级职称不满 6 年者，新岗位聘任

为专业技术岗十级； 

5. 其余人员，新岗位聘任为专业技术岗十一级。 

（四） 从教师岗、专职辅导员岗、其他专业技术岗转到管

理岗，按其任职资历、职称、学历情况聘任相应岗位： 

1. 具有副高级职称或具有中级职称 4 年以上者，新岗位聘

任为管理岗七级； 

2. 具有中级职称 2 年以上不满 4 年者，或具有博士学位人

员，新岗位聘任为管理岗八级； 

3. 具有中级职称不满 2 年者，或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不含博士研究生），新岗位聘任为管理岗九级； 

4. 其余人员，新岗位聘任为管理岗十级； 

5. 专职辅导员岗转岗至管理岗的，也可按其任职资历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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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级别参照相关管理办法聘任至管理岗相应级别。 

第七条  因学校发展需要或机构调整等情况涉及的人员校

内调动，由学校研究决定，且调动后岗位聘任按第六条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校内

调动暂行办法》（华南农办〔2014〕103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华南农业大学校内调动审批表 

2. 面试情况记录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